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4）沪03行终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1，男，198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楼。

法定代表人浦某，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徐某2，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郑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某1诉被上诉人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公积金中心）不履行缴纳

公积金职责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3）沪0115行初1350号行政裁定

，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4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4年2月20日以互

联网在线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某1、被上诉人市公积金中心的委托代理

人徐某2、郑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23年4月29日，徐某1以“王王”的名义通过12345平台投诉称，某某公司没

有给市民缴纳2008年1月至2008年2月公积金。市民未提供公司地址，请管理部门先行联

系。诉求：希望管理部门催缴。市公积金中心收到转办单后，电话联系徐某1，要求徐

某1前往市公积金中心处提供投诉所需材料，徐某1直接挂断电话。2023年5月5日，市公

积金中心通过12329短信部门发送平台向投诉人发送短信，要求其携带或邮寄投诉材料

至市公积金中心处。2023年5月8日，市公积金中心作出办结答复：5月5日承办人致电职

工，确认职工投诉事实，请职工提供投诉所需身份证、户口簿、劳动合同等材料。徐某

1认为市公积金中心不作为，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市公积金中心履行法定职责

，责令市公积金中心缴纳2008年1月至2008年2月期间的公积金。

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徐某1确认就诉请事项未到市公积金中心处进行过投诉举报，也

未邮寄过履职申请。徐某1认为其曾通过12345平台投诉，已经可以反映相关情况，应当

视为履职申请成立。

原审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履职诉讼，应当以向具备相应法定职权的行政

主体提出履职申请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

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徐某

1在审理过程中确认其仅通过12345平台向市公积金中心投诉用人单位未为其缴纳公积金

的情况，并未就诉请事项向市公积金中心提出过履职申请，且在市公积金中心通知徐某

1补充投诉所需材料时，徐某1亦未配合提交。故徐某1不能证明曾向市公积金中心提交

符合以上条件的履职申请，径直诉请市公积金中心履行法定职责，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

件，依法应予裁定驳回。关于徐某1要求责令市公积金中心缴纳公积金的诉讼请求。原

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徐某1要求责令市公积金中心缴纳公积金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公积金的缴存主体系用人单位与职工，徐



某1坚持要求责令市公积金中心缴纳公积金的诉讼请求，亦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

法应予以裁定驳回。据此，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徐某1的起诉。案件受理

费不再收取。裁定后，徐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徐某1上诉称，其系上海本地人，农业户口，根据政策规定，不强制用人单位缴

纳公积金，因此上诉人不能贷款买房，在此前提下，上诉人去市公积金中心处无意义也

不会有进展。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

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市公积金中心辩称，上诉人未就其诉讼请求相关内容向被上诉人提出履行法定

职责申请。根据上诉人证据显示的12345投诉事项，系被上诉人针对王王的相关投诉答

复内容，被上诉人尚无法确定该12345投诉中的王王是否为上诉人，若系其本人提出

，被上诉人亦认为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提出履责申请。首先，被上诉人承办人员致电

12345热线联系电话，要求职工携带相关资料前来管理部投诉，职工未回应随即挂断电

话。被上诉人出于便民考虑随即又通过12329平台向上诉人发送短信，告知其投诉地点

及投诉所需材料。但截止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未收到上诉人投诉材料；其次

，12345热线系政府服务热线，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履责申请应直接向被上诉人提出

；最后，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提交任何材料，被上诉人无从获知上诉人姓名、身份证号

、劳动关系情况等信息，无法就上诉人投诉事项进行审查。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的规定，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义务主体为用人单位与职工，被上诉人并非住房公积金缴

存主体，上诉人也并非被上诉人员工，其要求被上诉人缴纳公积金的诉求无事实与法律

依据。上诉人若要求被上诉人责令其投诉用人单位为其补缴，因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资料

，被上诉人尚无法审查上诉人投诉的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公积金相关政策，因此也无法作

出上诉人诉请所涉行政处理。综上，被上诉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审理查明，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仍坚持认为其通过12345平台投诉即视为履职申请成立，并不愿就

诉请事项到市公积金中心处进行投诉举报，也不愿邮寄履职申请。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起诉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

徐某1系通过12345平台投诉用人单位存在未为其缴纳公积金的情况，被上诉人市公积金

中心通过12329短信发送平台向上诉人发送短信，要求其携带或邮寄投诉材料至市公积

金中心处，上诉人未配合提交。被上诉人作出的办结答复未设定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且

上诉人在原审诉讼中确认其未就投诉事项到被上诉人处进行过投诉举报，亦未邮寄过履

职申请。在本案诉讼中亦再次明确不愿就诉请事项到公积金中心处进行投诉举报，也不

愿邮寄履职申请。故可以认定上诉人未曾就投诉事项向被上诉人提出过履职申请。另

，公积金缴存主体为用人单位与职工，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缴纳公积金的诉讼请求，亦

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审裁定驳回徐某1的起诉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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